
裁判字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899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4 年 03 月 31 日

案由摘要：債務人異議之訴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3年度訴字第 899號

  原      告  朱○○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代  表  人  邱○○ 局長

  訴訟代理人  周○○

              薛○○

上列當事人間因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一、事實概要：

    原告八十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因漏未申報兩筆財產交易所得，經被告

    核定補徵綜合所得稅新台幣（下同）四百七十三萬七千六百零一元及裁處罰鍰二

    百三十六萬八千八百元，原告不服，申經復查未獲變更，遞經訴願、再訴願均遭

    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訟，亦經改制前行政法院於民國（下同）八十九年五月十

    一日以八十九年度裁字第六九○號裁定駁回確定在案。就本稅部分，被告乃以原

    告訴願未繳半為由，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移請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強制執

    行，並取具債權憑證在案。就罰鍰部分，被告依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對原告重

    新改訂限繳日期為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並於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郵寄送達，

    而原告逾前述期間仍未繳納，被告乃於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以財高國稅三所徵

    字第八九○一六四一七號函移請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強制執行，亦經台灣高雄地方

    法院核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八九）財執天國罰字第三五三三號債權憑證在

    案。嗣被告又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九三○○○七一六

    二號函移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下稱高雄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並經高雄行政執行處以九十三年度綜所稅執特專字第九三二五七號行政執行事

    件進行執行中。惟原告以上述罰鍰已逾徵收期間為由，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

    。



二、兩造聲明：

（一）原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及準備程序期日到場，據其所具書狀聲明求為判決：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九十三年度綜所稅執特專字第九三二五七號行

      政執行事件對原告之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三、兩造之爭點：

甲、原告主張之理由：

    原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及準備程序期日到場，據其所具書狀理由如下：

（一）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稅捐之徵收期間應為自繳款書所訂之繳

      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五年內，如未於該徵收期間內徵收稅款，該稅捐即不得再

      行徵收，與民法上之消滅時效概念相同，係指請求權於一定之期間內不行使，

      該請求權即罹於時效而消滅，債務人得拒絕履行，債權人不得再主張及要求清

      償，此消滅時效期間與稅捐稽徵法之徵收期間概念相同。查，本件原告前曾奉

      被告就原告八十一年度綜合所得稅案件之罰鍰處分書（處分書之日期為八十六

      年十二月十三日），命原告應繳納期間為「自八十七年一月六日至八十七年一

      月十五日止」，則依前開法律規定意旨，原告該八十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罰鍰應

      早已於九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屆滿五年徵收期間，依法不得再對原告徵收該稅捐

      ，始為適法。

（二）原告於日前接獲高雄行政執行處之通知，稱欲執行原告前開八十一年度綜合所

      得稅之罰鍰，經原告發現，被告原訂之罰鍰繳納期間竟自「八十七年一月十五

      日」擅自變更為「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無故變更二年以上，是以原告曾二

      度向被告查詢相關資料，並向財政部及被告申請函釋，以確認原告之八十一年

      度綜合所得稅罰鍰之繳納義務，是否已罹於稅捐徵收期間而消滅。詎被告復函

      竟援引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強稱「本件於八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提出復查，訴經復查、訴願、再訴願；於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本行政救濟案業

      經確定．．．」云云。惟查，倘依被告所稱，扣除行政救濟之暫緩執行期間（

      自八十七年二月十四日提出復查起，至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確定，約計一年四

      個月餘），徵收期間（原於九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屆滿）最多亦只延長至九十三

      年六月十三日即已屆至，而行政執行處係於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始通知執行，

      顯亦已罹於扣除暫緩執行期間而延長之徵收期間，而為違法徵收。

（三）本件前於改制前行政法院之裁定理由有謂：「．．．經查原告係於八十八年五

      月十二日收受再訴願決定書．．．原告遲至八十八年八月七日始向本院提起行

      政訴訟．．．原處分及原決定業告確定。．．．」原告當時因不諳法律規定逾



      期提起行政訴訟而被改制前行政法院裁定駁回，該裁定之效力僅為駁回原告之

      起訴，絕無延長本案再訴願決定終局確定效力。且被告復函中亦自承：「．．

      ．於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本行政救濟案業經確定．．．。」是以依稅捐稽徵法

      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被告應以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為新改訂繳納期間之

      基礎，然而被告竟以前開行政訴訟裁定駁回之日期（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即

      本案確定後約一年），作為重新改訂繳納期間之時點，而「．．．重新改訂限

      繳日期為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倘可作如此解釋

      ，則稅捐稽徵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將永無終局確定之行政決定可言：即

      原告倘於數年後再就本案提起行政訴訟，自然仍是逾法定不變期間而裁定駁回

      ，莫非被告仍欲以收到該裁定後十日內再重新改訂限繳期間而變相無止盡延長

      五年之徵收期間？被告顯有誤解。

乙、被告主張之理由：

（一）按「稅捐之徵收期間為五年，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應徵之稅捐未於徵

      收期間徵起者，不得再行徵收。但逾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或已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案者

      ，不在此限。」「依第三十九條暫緩移送法院強制執行或其他法律規定停止稅

      捐之執行者，第一項徵收期間之計算，應扣除暫緩執行或停止執行之期間。」

      為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暨第三項所明定。次按「經依復查、訴願或行

      政訴訟程序終結決定或判決，應補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於復查決定，或

      接到訴願決定書，或行政法院判決書正本後十日內，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

      ，通知納稅義務人繳納；．．．」「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三

      十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分別為稅捐

      稽徵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前段所明定。

（二）查本案原告於八十七年間提起復查、訴經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至八十九

      年五月十一日改制前行政法院裁定原告之訴駁回。被告於罰鍰行政救濟終結後

      ，再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八條規定核發罰鍰繳款書；並改訂限繳日期為八十九

      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同年六月十七日郵寄送達，有掛號

      收件回執影本附卷可稽。惟原告逾限未繳納，被告乃依首揭規定，移請台灣高

      雄地方法院強制執行，同年九月二十日核發債權憑證。被告復於九十三年三月

      二十九日以債權憑證再移送高雄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於法並未逾徵收期限。

      是揆諸首揭規定，洵無違誤，原告執詞爭議，顯屬辯詞，不足採信。

    理  由

一、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二百十八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

    先敘明。

二、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

    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強制執行法上關於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規定。又「債務人

    異議之訴，由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則為行政訴訟法第三百零七條前段所

    明定；此條固為行政訴訟法上關於「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規定，惟因其是規定於

    行政訴訟法第八編「強制執行」中，故本條所規範之債務人異議之訴，固是指債

    權人依行政訴訟法第三百零五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之執行名義，聲請高等行政

    法院強制執行之情況；惟因債務人異議之訴，目的係為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

    故法院在此不過是消極性地消滅一個既存的違法執行之法律關係，性質上係屬消

    極之形成之訴；故於此種訴訟類型，法院並未進一步干涉行政權，是亦不生是否

    損及權力分立之問題。至於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三條固規定：「公法上之爭議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前條所稱之行政訴訟，指撤

    銷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然行政訴訟法之訴訟類型是否僅限於行政訴訟

    法第三條所稱之撤銷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不僅理論上尚有爭議，且自上

    述行政訴訟法第三百零七條規定，益見行政訴訟法關於訴訟類型之規範並不排斥

    「債務人異議之訴」之存在；尤其債務人異議之訴，目的係為排除執行名義之執

    行力，然依行政訴訟法第三條規定之行政訴訟訴訟類型，是否得直接排除執行名

    義之執行力，亦有疑義，加以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復規定；「關於本章之執行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故關於行政執行法上公法金錢

    債權之行政執行，應認債務人若主張有執行名義成立後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

    事由，得依行政訴訟法第三百零七條規定之精神，定法院之管轄，以移送機關為

    被告，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三年度裁字

    第一一四二號裁定、陳敏著行政法總論第四版第八六八頁參照）；先予敘明。

三、按「稅捐之徵收期間為五年，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應徵之稅捐未於徵收

    期間徵起者，不得再行徵收。但逾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法院強制執行，或已

    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案者，不在

    此限。．．．依第三十九條暫緩移送法院強制執行或其他法律規定停止稅捐之執

    行者，第一項徵收期間之計算，應扣除暫緩執行或停止執行之期間。」「滯納金

    、利息、滯報金、怠報金、短估金及罰鍰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準用本法有

    關稅捐之規定。．．．。」分別為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第一、三項及第四十九

    條前段所明定。又「依本法或稅法規定應處罰鍰者，由主管稽徵機關處分之，不



    適用稅法處罰程序之有關規定，受處分人如有不服，應依行政救濟程序辦理。但

    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免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予以強制執行。」「經依復查

    、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終結決定或判決，應補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於復查

    決定，或接到訴願決定書，或行政法院判決書正本後十日內，填發補繳稅款繳納

    通知書，通知納稅義務人繳納；．．．」「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

    滿三十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稅捐稽

    徵法第五十條之二、第三十八條第三項、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

    。可知，關於稅捐罰鍰處分之徵收期間應準用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關於稅捐徵

    收期間之規定；又因稅捐稽徵法第五十條之二明文規定稅捐罰鍰處分，於行政救

    濟程序終結前，免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九條關於「納稅義務人於繳納期間屆滿三

    十日後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之規定，移送強制執行，亦即稅捐稽徵法第

    五十條之二關於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免移送強制執行之規定，本質上乃一暫緩移

    送強制執行之規定，是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此段暫緩移送強制

    執行之期間於計算罰鍰處分之徵收期間時即應予以扣除。

四、本件原告因八十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漏未申報財產交易所得，經被告

    核定補徵綜合所得稅四百七十三萬七千六百零一元，並裁處罰鍰二百三十六萬八

    千八百元；原告不服，申經復查未獲變更，遞經訴願、再訴願均遭決定駁回，提

    起行政訴訟，亦經改制前行政法院於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以八十九年度裁字第六

    九○號裁定駁回確定在案。關於罰鍰部分，被告於收受改制前行政法院八十九年

    度裁字第六九○號裁定後，即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對原告重新改訂限

    繳日期至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止，該繳款書並於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郵寄送達原

    告收受，因原告逾前述期間仍未繳納，被告乃於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以財高國

    稅三所徵字第八九○一六四一七號函移請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強制執行，亦經台灣

    高雄地方法院核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八九）財執天國罰字第三五三三號債

    權憑證在案。嗣被告又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九三○○

    ○七一六二號函移請高雄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並經高雄行政執行處以九十三年

    度綜所稅執特專字第九三二五七號行政執行事件進行執行中等情，業據被告訴訟

    代理人陳述在卷，並有改制前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裁字第六九○號裁定、罰鍰繳

    款書、送達證書、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八九）財執天國罰

    字第三五三三號債權憑證及被告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九三

    ○○○七一六二號函（均影本）附原處分卷可稽，自堪認定。至原告雖以本件罰

    鍰處分之繳納期間屆滿日為八十七年一月十五日，且因原告並未供擔保，故依法

    律規定僅得扣除復查期間，則扣除原告因提起復查之三個月餘之期間，其五年徵



    收期間至多至九十二年四月間即已屆滿為由，爭執本件罰鍰處分有執行名義成立

    後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等語。爰分述如下：

（一）按「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三十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

      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但納稅義務人已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申請復查者，暫緩

      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前項暫緩執行之案件，除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外，稽徵機關

      應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一、納稅義務人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數，並依

      法提起訴願者。二、納稅義務人依前款規定繳納半數稅額確有困難，經稽徵機

      關核准，提供相當擔保者。」固為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九條所明定。惟此條乃關

      於核課稅捐處分強制執行之規定；至於罰鍰處分之強制執行，則於同法第五十

      條之二為規定，詳如前述；而稅捐稽徵法第五十條之二所以規定「罰鍰處分在

      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免依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予以強制執行」，乃為確保罰

      鍰處分受處分人在行政救濟期間之權益。亦即關於核課稅捐處分及罰鍰處分，

      於執行名義成立後，其強制執行是否暫緩，稅捐稽徵法之規定並不相同；其中

      關於罰鍰處分，若受處分人有提起行政救濟，於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並不移

      送強制執行，且此所稱行政救濟程序，係指全部之行政救濟程序，核與該罰鍰

      處分之確定日期為何時無涉；故罰鍰處分並無如核課稅捐處分，尚有限於復查

      ，至提起訴願則應繳納應納稅額半數或提供擔保之限制。故原告以其提起訴願

      並未提供擔保，且本件罰鍰處分於於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業已確定（原告當時

      提起行政訴訟是因逾期遭裁定駁回）為由，爭執計算本件罰鍰處分之徵收期間

      僅得扣除復查期間，或至確定之期間云云，自有誤會，而不足採。

（二）查系爭罰鍰處分，被告原繳款書所定之繳納期間末日為八十七年一月十五日一

      節，固有滯納案件財務法庭分案簿影本在原處分卷可按；然因原告不服系爭罰

      鍰處分，提起行政救濟，迭經復查、訴願、再訴願均遭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

      訟，亦經改制前行政法院於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以八十九年度裁字第六九○號

      裁定駁回確定在案；而被告於收受改制前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裁字第六九○號

      裁定後，就罰鍰處分部分，除對原告重新改訂限繳日期至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並因原告逾前述期間未繳納，乃於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以財高國稅三所

      徵字第八九○一六四一七號函移請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強制執行，亦經台灣高雄

      地方法院核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八九）財執天國罰字第三五三三號債權

      憑證在案，並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又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九三○○○七

      一六二號函移請高雄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並經高雄行政執行處以九十三年度

      綜所稅執特專字第九三二五七號行政執行事件進行執行中等情，均已如前述。

      故關於系爭罰鍰處分之徵收期間，自八十七年一月十六日（繳納期間屆滿之翌



      日）起算，經扣除行政救濟終結前之免移送強制執行期間（不論應扣除之行政

      救濟終結前之時間，是算至被告所主張之之重新改定繳納期間之末日即八十九

      年六月三十日或改制前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裁字第六九○號裁定之裁定日八十

      九年五月十一日），至被告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又移送高雄行政執行處強

      制執行，均未逾五年之徵收期間（經扣除行政救濟終結前之時間，徵收期間應

      至九十四年間始屆至）。況依前述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罰鍰處

      分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強制執行者，其徵收期間縱於執行期間屆滿，仍

      得予以徵收；故高雄行政執行處九十三年度綜所稅執特專字第九三二五七號行

      政執行事件，並無因原執行名義之罰鍰處分有徵收期間屆滿之消滅債權人請求

      事由發生，故原告據以爭執，求為撤銷該執行程序云云，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高雄行政執行處九十三年度綜所稅執特專字第九三二五七號行政執行

    事件，並無原告所稱其執行名義之罰鍰處分已逾徵收期間情事，故原告據以主張

    其執行事件於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提起本件債務人異

    議之訴，請求高雄行政執行處九十三年度綜所稅執特專字第九三二五七號行政執

    行事件對原告之執行程序應予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後段、

    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第二百十八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4      年      3      月      31       日

                  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楊  惠  欽

                              法  官  李  協  明

                              法  官  詹  日  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書（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提起上訴應預繳送達用雙掛號郵票 7份（每份 34元）。

中      華      民      國      9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  建  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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